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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本系學生對公民營單位之財務相關部門或各金融服務業之實際營運作業有所認識, 以利

未來實務與理論之整合，並培養專業管理能力，特訂定此要點。 
二、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為協助本系學生了解未來就業場域與產業實際運作，本系針對實習機構之安排盡可能涵蓋

學生潛在就業行業，期望藉由此實習課程促使學生儘早規劃就業方向，亦可經由此實務經驗調

整學習安排或未來規劃。 
三、實施對象與方式： 
(一) 實施對象為本系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 
(二) 本系開設兩門選修實習課，「企業實習」課程 3 學分及「財金專業實習」課程 9 學分，規

定如下: 
1. 實習時數須 320 小時(含)以上，成績及格者方可取得「企業實習」課程 3 學分。 
2. 全學期實習，不得中斷實習並成績及格者方可取得 「財金專業實習」課程 9 學分。 

四、實習期間考核： 
(一) 實習單位之選擇，以本系簽定協議之實習單位為主。如學生自行洽得之單位，未經本系實

習委員會同意者，實習不予承認。 
(二) 學生申請安排實習單位，以本系所安排接洽之單位選擇志願，如係超過實習單位之員額限

制，則由實習單位或本系決定順序。 
(三) 學生須於實習開始前交回「家長同意書」；自行洽得實習單位者須同時取得「實習單位同

意書」及規定之相關文件。 
(四) 實習單位須為實習學生辦理勞保，安排技能訓練課程，以每日工作八小時為原則，學生不

得擔任非相關及危險之工作。 
(五) 學生實習時數達標準，經成績評定合格且已選修「企業實習」之課程者，即認計選修學分

數 3 學分。 
(六) 實習成果之評定標準： 

甲、實習單位工作能力及出勤之考核佔七十分。 
乙、本系授課老師訪視輔導考核及實習心得報告佔三十分。 

五、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 實習期間本系視需要安排訪視輔導，以實際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填繳「實習輔導訪視紀

錄表」；另由實習單位定期通知本系與學生家長，告知學生工作及出勤之狀況。 
(二) 實習期間本系同時也評估個別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所安排的實習規劃進行檢視，並完成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 
六、實習機構的審核與媒合： 

實習內容及工作性質，由本系針對學生需要及配合實習單位實際情形，先行洽商擬定之，

並辦理行前座談會，說明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使學生能於實習前明瞭實習概況。 
七、轉換實習機構 (或部門)、終止實習、各種申訴爭議或意外事件之處理： 

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及指導，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等情

形，應儘速與本系聯繫協調之。如在一週內未能改善上述情形，得報請本系准許後提出辭呈，

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違反本條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並酌情予以

校規處罰。 
八、學生實習成果展示： 
(一)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日製作實習日誌，並於實習結束後，提交心得報告一份。學期實

習同學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繳交實習日誌及心得報告予授課老師。全學年實習(大四下學

期實習)需於畢業班期末考前一周，繳交實習日誌及心得報告予授課老師。 
(二) 學生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寫「實習成績考核表」，逕寄本系。 
九、實施與修訂： 
(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經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